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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近日就《新能源汽车驾驶模式规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具讨论度的条款规定：纯

电动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每次重新启动后，默认驾驶模式需设定为0-100km/h加速时间大

于5秒的“温和模式”。

这意味着，以后家用车起步想“弹射”得先手动切换模式，默认状态必须“稳如老狗”。这

条新规旨在为当前汽车性能，尤其是电动车迅猛的加速“降温”，将安全置于速度之前。

新规要求在安全优先下的加速限制

这份征求意见稿的核心思路相当明确——安全优先于性能。规定并未完全禁止车辆提供

高性能驾驶模式，酷爱推背感的车主仍可手动切换至运动、赛道等高加速模式。

但从规定细节看，切换并非随心所欲。车辆在切换至高加速模式时需驾驶员主动确认，

并在使用过程中持续显示光学警示信号，提醒驾驶员当前处于高性能状态。

新规同时强调了“踏板误踩加速抑制功能”的必要性，要求车辆在静止、蠕行时能够检

测误踩行为，抑制动力输出并通过明显信号装置提示驾驶人。

这些规定直接回应了近年来因电动车瞬间加速导致的交通事故问题。官方指出，这些事

故多是由于驾驶人使用高加速模式时，对驾驶准备和操控能力不足。

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呢？

从传统燃油车来看，多数家用燃油车的零百加速时间在8-12秒之间。但纵观当前国内市

场，多款国产电动车型的加速性能已远超新规设定的5秒门槛。比如东风奕派eπ007+作为新



晋上市的国产性能车型，其双电机版百公里加速仅需3.7秒。上汽奥迪E5 Sportback同样表

现抢眼，以3.4秒的零百加速能力在亚洲山脊赛道刷新了50万元内车型的圈速纪录。还有许

多的其他车型就不说了。

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之所以能轻松超越传统燃油车，源于电机可瞬间达到峰值扭矩的

特性。

这种技术特性让原本仅存于超级跑车的加速体验，如今已下放至十几万元的国产车型上，性

能门槛大幅降低。

但强劲的加速性能在带来驾驶乐趣的同时，也埋下了安全隐患。数据显示，电动车事故

中约15%与瞬间加速误操作有关，比如错把电门当刹车。

医学研究表明，普通驾驶员从发现危险到做出制动反应的平均时间为1.5秒。若车辆默

认加速过于激进，在突发状况下极易因操作失误扩大事故风险。

新规设定的5秒加速阈值实际上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安全锚点”——既保留了车辆日常

超车、并线等必要动力需求，又通过限制极端性能输出，为驾驶员预留足够的反应窗口。

从人体工程学角度看，突如其来的强烈推背感会使驾驶员血压瞬间变化，部分人可能产

生短暂的空间迷失感，增加事故风险。

新国标各方意见纷争

新国标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在汽车行业掀起波澜。支持方多为安全机构和部分传统车企。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指出，新规是“对新能源车野蛮生长的必要矫正”。

保险公司也持乐观态度，认为这将降低赔付风险，但保费会不会下降还不得而知。

然而，反对方的声音同样强烈。性能车爱好者群体率先抗议，称此举“阉割了电动车的

灵魂”。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吐槽，我花高价买高性能版，结果默认模式比出租车还慢？

还有消费者担心，频繁手动切换高性能模式会增加操作复杂度，质疑这是否背离了智能

汽车“化繁为简”的初衷。

技术层面的实施路径

从技术角度看，实现新规要求并不复杂。主流电动车企早已提供多种驾驶模式选择，如

经济、舒适、运动等。

新规本质上是要求车辆启动时自动进入“温和模式”，而非当前常见的“上次记忆模

式”。

真正的技术挑战在于如何平衡安全与用户体验。一方面，系统需要确保默认模式确实能

限制加速性能；另一方面，切换高性能模式的过程应当顺畅自然，不会给熟练驾驶员带来过

多负担。



部分业内人士建议，车企可引入智能学习系统，根据驾驶员习惯和路况环境智能推荐合

适的驾驶模式，在安全与性能间找到平衡点。

理性看待性能与安全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正从单纯的“性能参数”转向更全面的“用车体验”。当企业在

宣传零百加速数据时，也需要思考如何让消费者真正安全地享受这种性能。

有业内专家指出，5秒的零百加速时间已能满足绝大多数日常驾驶场景，包括高速公路

上的超车需求。

与其追求极限的加速能力，不如将研发重点放在更均衡的综合性能上——如续航能效、

操控稳定性、智能化程度等。

毕竟，汽车的本质是安全高效的交通工具，驾驶乐趣不应建立在过高的安全隐患之上。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中关于新能源汽车新规的内容主要参考自工信部《新能源汽车驾驶模式规范》征求

意见稿相关报道。

车辆加速数据来源于东风奕派eπ007+及上汽奥迪E5 Sportback的公开技术参数。

行业统计数据引自多家汽车行业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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